
244108 - 出具有息银行担保函的教法律例

the question

我打算在巴基斯坦创建一家新公司，我想知道是否有政府的制度、或者政策，使公司获得银行担保、或

者使它进入招标？这是合法的吗？还是非法的？如果这是非法的，为了采取招标的优势，有没有其他的

选择？我的一些朋友的看法与圣训和你们发布的法特瓦（教法判例）相反，他们认为即使在这样的机构

里获得一份门卫的工作，也是非法的。

Summary of answer

综上所述：

如果你需要担保函，可以通过伊斯兰银行获得它，首先你在银行里必须要有足以支付保证金的存款，银

行的报酬是针对代理，而不是保证，所以报酬与保证金的数额和期限没有联系。

如果你没有找到伊斯兰银行，你在活期账户中存入了存款，可以要求有息银行出具担保函，银行的报酬

与保证金的数额和期限没有联系。

在非高利贷的业务中与有息银行打交道是允许的，在没有伊斯兰银行的情况下由于需要而在有息银行中

存钱也是可以的。

至于在有息银行里工作，则是禁止的，哪怕是保安工作也不允许，因为这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帮助高利贷

的行为。

真主至知！

Detailed answer

：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担保函是指银行、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商业团体或个人，应商业交易的一方当事人或者某种

经济契约关系的一方要求或通知，以其自身的信誉向商业交易的另一方或者某种经济契约关系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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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为担保商业交易项下的某种责任或义务的履行而做出的一种具有一定金额、一定期限，承担某种支

付责任或经济赔偿责任的书面付款保证承诺。”敬请参阅拜克尔·本·阿卜杜拉·艾布·宰德博士所著的《新

鲜事物的教法律列》（1 / 201）。

根据这一点：没有支付的担保函是银行对客户的保证，但这是不允许收取报酬的，因为保证是自愿的合

同，以及它有可能导致陷入高利贷。

那是因为被保人如果没有偿还债务，保证人或者担保人有义务偿还被保人的债务；如果替他偿还了债

务，它就是一个贷款，收取的保证金就是贷款的收益，也就是高利贷。

伊本•孟泽尔（愿主怜悯之）说：“我们求教的所有学者一致公决：担保人收取的报酬是不合法的，也是

不允许的。”《关注学者们的主张》（6 / 230）。

伊本•哲利勒·泰百利在《教法学家们的分歧》（第9页）中说：“如果一个人担保另一个人的一笔钱，他

向被保人收取担保的报酬，那么，这个担保是无效的。”

伊本•古达麦（愿主怜悯之）在《穆额尼》（6 / 441）中说：“如果他说：“你替我担保，我给你一千”，

这是不允许的，因为担保人有义务偿还债务，如果他偿还了债务，这一笔钱就变成了担保人借出的贷

款，如果收取补偿，就变成了贷款的收益，这是不允许的。”

伊斯兰法学理事会关于担保函的决议如下：“首先，初级和终级类型的担保函不外乎两种情况：支付或

者没有支付；如果没有支付，它就是担保人的责任，迟早要偿还，这就是在伊斯兰法学中所谓的“担保”

或者“保证”的实质。

如果担保函是被支付的，要求担保函的人和出具担保函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代理，而代理是可以收取报酬

的，也可以不收取报酬，代理关系存在就是为了受益人（被保人）的利益。

其次，代理是自愿的合同，其目的是为了给人方便和行善，教法学家们规定不能为了担保而收取报酬，

因为这是在保证人支付了保证金的情况下，犹如给出借人带来利益的贷款，它是在伊斯兰教中禁止的。

故决定如下：

第一：担保函在担保过程中是不允许收取报酬的，通常在担保过程中要注意保证金和期限；无论已经支

付、或者没有支付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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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收取签发担保函的管理费用是教法允许的，同时要注意，不得超过同类工作的报酬；在提前全部

支付、或者部分支付的情况下，在估算签发担保函的费用中要注意可能需要实际支付的任务。”《伊斯

兰法学理事会的决议》（第25页）。

在迪拜的伊斯兰银行的第一次大会中发布了如下的决议：

“担保函包括两件事情：代理和保证。

不允许收取担保的报酬，可以收取代理的报酬，代理的报酬要根据银行为偿还保证金而承担的费用的数

额，因为签发担保函属于银行开展的业务，要根据银行的惯例，这些业务特别包括：收集信息和研究将

要出具担保函的项目，还包括客户委托银行的与本项目相关的银行服务，比如应该从项目的业主收取的

账款。

估计代理报酬的权利属于银行，因其给人们在交易事务中提供了方便，收费要符合商业惯例。”阿里·萨

鲁斯所著的《当代教法问题和伊斯兰经济百科全书》（第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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